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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市有非公用房地標租契約 

核准文號：○○○○第 ○○○○○○○○○○號 

承租人： ○○○ 

出租機關：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雙方同意訂立市有房地租賃契約如下（以下簡稱本契約）： 

一、租賃房地標示：新北市蘆洲區  

土

地 

地段 小段 地號 登記面積（㎡） 承租面積（㎡）

（㎡） 
備       註 

成功 - 284 542.88 542.88 權利範圍:1/1 

 

房

屋 

門     牌 承租面積（㎡） 

 

 

 

公尺） 

備    註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61號 

(成功段 278建號) 
1,853 

權利範圍: 1/1 

成功段 278建號 

二、租賃期間： 

本契約為定期租賃契約，期間自民國 112年○○月○○日起至民國 116年 6月 30日止。 

租賃期間屆滿時，租賃關係即行消滅，出租機關不另通知，承租人不得主張民法第四百

五十一條之適用及其他異議。 

租賃期間屆滿，承租人有意續租者，倘公告標租時已載明承租人得申請續租，應於租期

屆滿日前三個月前，檢具招標公告載明之續租申請文件向出租機關申請續租，經出租機

關依續租條件審核同意者，得續租一次，租期四年。逾期未申請續租者，視為無意續租。 

承租人於履約期間倘無本契約第十六條之情事，得依前項約定辦理續租。 

三、租金： 

本契約租金每月新臺幣○○○○元整，按月計收(營業稅另計)，於每月 10日前繳納。承

租人應依出租機關所開租金繳納通知書規定期限，向出租機關指定處所繳納，逾期未繳

納以違約論。承租人積欠租金金額達年租金二倍以上，經定期催告仍未繳納者，出租機

關得終止租約。 

四、逾期繳納租金之違約金標準： 

承租人逾期繳納時，應依下列各款加收違約金： 

(一)逾期繳納未滿一個月者，照欠額加收百分之二。 

(二)逾期繳納在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者，照欠額加收百分之四。 

(三)逾期繳納在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者，照欠額加收百分之八。 

(四)逾期繳納在三個月以上者，照欠額加收百分之十。 

承租人如於每月 1日前未接到租金繳納通知書者，應於每月 1日起一星期內主動洽出租

機關補單繳納，逾期未申請補單繳納者，依前項計收違約金。 

五、履約保證金： 

承租人應繳納之履約保證金新臺幣○○○○元(相當於決標之二個月租金總額)，於租期

屆滿時，抵付欠繳租金、違約金、使用補償金、損害賠償、拆除地上物或騰空租賃物及

其他承租人應納之費用(如水、電費)後，如有賸餘，無息退還；如有不足，由承租人另

行支付。 

租賃期間因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發生提前終止契約情事者，承租人已繳交之履約保

標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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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金不予退還，欠繳租金及前項相關費用由承租人另行支付。 

租賃期間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發生提前終止契約情事者，承租人繳交之履約保

證金，得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承租人於租期屆滿前，經出租機關同意轉讓其租賃權者，已繳交之履約保證金，於受讓

人繳交同額之履約保證金後，無息退還。 

六、稅捐及費用： 

租賃基地之土地稅由出租機關負擔，管理維護費用由承租人負擔，工程受益費及其他費

用依有關法令或約定辦理。依招標公告載明租賃基地租金應繳納營業稅者，該營業稅由

承租人負擔。 

租賃關係存續期間，承租人因故需辦理土地複丈時，應向出租機關申請發給土地複丈申

請書後自行向地政機關繳費申請，申請土地複丈相關費用，由承租人負擔。 

七、租賃房地使用限制： 

租賃房屋者，承租人不得要求修建、增建、改建或拆除重建。如有修繕必要時，除依法

令規定應由出租機關負擔者外，由承租人取得出租機關同意後自行修繕並負擔相關費用。 

承租人使用租賃物，應受下列限制： 

（一）不得作違反法令或約定用途之使用。 

（二）不得擅自將租賃物或租賃權之全部或一部轉租或轉讓。 

（三）不得要求設定地上權。 

（四）不得經營特種咖啡茶室、理髮理容院、浴室業、舞廳、舞場、酒吧、酒家、賭博

性電動玩具場、指壓按摩業、汽車旅館業、色情視聽歌唱業及色情行業等特定目

的事業使用用途。 

（五）不得有室內施放產生火焰、火花或火星等明火、喧囂擾鄰及製造環境髒亂污染等 

      行為。 

八、租賃房地使用之注意義務: 

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使用租賃房地，如房屋損毀，應於三日內通知出租

機關查驗，由出租機關依有關規定處理。其因承租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並應照出租

機關規定價格賠償或按原狀修復，本契約終止時，不得要求補償。 

承租人違反前項回復原狀義務者，出租機關得以履約保證金修復，承租人不得要求補償。

承租人應自違約時起算至出租機關確認已回復原狀為止，按違約期間計罰另加收相當於

租金金額二倍懲罰性違約金，若致出租機關遭受損害，並應賠償出租機關所受損害。如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論為承租人所為或第三人所為，承租人均應負回復原狀之義務： 

(一)堆置雜物。 

(二)掩埋廢棄物。 

(三)採取土石。 

(四)破壞水土保持。 

(五)造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六)其他減損租賃房地價值或效能之行為。 

前二項情形，經出租機關限期回復原狀而不為回復原狀時，出租機關除得終止契約外，

其因此所致損害，承租人應負賠償之責。 

承租人因使用或管理租賃房地，損害他人生命、身體或財產，應負賠償責任，如致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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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賠償時，承租人應賠償出租機關。 

承租人使用租賃房地倘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國土計畫法、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

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裁處罰緩或限期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等，

承租人應配合辦理且不得向出租機關請求任何補償。 

九、租賃房地使用環境影響: 

使用租賃房地之安全，應由承租人負責，並作適當之安全措施。 

承租人應保持所租賃房地完整，並不得產生任何污染、髒亂或噪音致影響附近居民生活

環境。如構成危害或違法情事，承租人應自行負責處理，並自負損害賠償責任，出租機

關概不負責。如因此致出租機關遭受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承租人應賠償

出租機關之損失。 

前項情形，承租人應於接獲出租機關通知改善後十日內或出租機關通知所訂之期限內將

租賃房地回復原狀，且不得要求任何補償；租賃期間屆滿或其他事由所生契約關係消滅

者，亦同。 

租賃房地如遭主管機關列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範圍，承租人應自租賃房地受管制之

日起每年主動自費辦理租賃房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檢測作業，並比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施行細則規定之項目製作檢測資料二份，一份送出租機關併於租案備考，一份報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及於出租機關所訂期限內改善污染情形至主管機關解

除管制。 

十、建築法令及室內裝修限制：     

承租人應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維護租賃房屋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租賃房屋係供公眾使用者（指供公眾工作、營業、居住、遊覽、娛樂及其他供公眾使用），

承租人應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定期委託內政部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

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租賃房屋非供公眾使用者，內政部認有必要

時，亦同。 

承租人就租賃房屋為室內裝修時，應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二規定，辦理如下事項： 

(一)租賃房屋供公眾使用者，其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租賃房屋非供公眾使用者，

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二)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三)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 

(四)不得妨害或破壞保護民眾隱私權設施。 

(五)租賃房屋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 

因承租人違背建築法之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出租機關之罰鍰或強制拆除等所需費用，

應由承租人負擔，承租人並應負責改善，及一切損失之賠償責任。 

十一、使用: 

承租人不自行使用時，應於事實發生前十五日向出租機關申請提前終止契約。 

承租人依前項申請提前終止契約時，應在出租機關規定期限內將租賃房地回復原狀，騰

空非屬市有之地上物或掩埋之廢棄物，返還出租機關，並不得向出租機關請求任何補償。 

轉租(或分租)： 

承租人得將租賃房地全部或部分轉租第三人，惟仍應對租賃房地盡善良管理人責任。 

承租人將租賃房地全部或部分轉租第三人者，承諾下列事項，並承諾將第四款至第七款

載明於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契約內。另承租人於契約期間，應每半年將與第三人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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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送交出租機關備查： 

(一)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契約期限不得超過本契約之租賃期限。 

(二)承租人對第三人行為所造成之損害對出租機關負連帶賠償責任。 

(三)第三人違反本契約，視為承租人違反本契約。 

(四)第三人不得再轉租租賃房地。 

(五)第三人應遵守相關法令，並保障出租機關及其人員使其免於遭受索賠及控訴。如有

任何故意或過失行為致出租機關或其人員遭受索賠或涉訟，第三人承諾賠償出租機關及

其人員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 

(六)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契約不得與本契約任一約定牴觸，如有牴觸，承租人與第三人

不得對抗出租機關，出租機關並得主張該契約約定為無效。承租人應將本契約納入與第

三人所訂契約之附件，且載明第三人須同意遵守本契約。 

(七)本契約如有提前終止情事，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之契約應併同本契約終止日同時終

止。 

承租人未依前項檢送契約影本，應於出租機關通知期限內改善。逾期未改善者，應給付

出租機關月租金額三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出租機關並得連續按次計罰。 

十二、承租面積增減處理: 

租賃房地面積以地政機關登記或複丈結果為準，如因地政機關辦理更正、分割、重測或

重劃致租賃房地標示有變更時，應將變更登記之結果記載於本契約變更記事欄。其有面

積增減者，除有顯失公平之情事外，租金維持不變。 

地上建物倘無增、改建情事，經重新鑑界致租賃房地面積有增減者，應依地政機關鑑界

結果，記載於本契約變更記事欄。 

租賃房地，如界址發生糾紛時，應依照地政機關鑑界結果辦理。但於地政機關複丈成果

圖核發日前，仍以本契約所記載之承租面積為準。 

十三、租賃房地崩塌、流失或埋沒情形: 

租賃房地因天然災害及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租賃房地一部或全部崩塌、流失或埋沒時，

承租人應即通知出租機關查驗，經出租機關查明一部或全部不能使用時，本契約即當然

變更或終止，出租機關不負回復原狀義務，承租人得請求變更或終止租約。 

有前項事由致租賃物無法使用者，出租機關得就租賃物無法使用之期間及範圍減收租金。 

十四、當事人變更、死亡或法人人格消滅： 

承租人轉讓其租賃權，應先經出租機關同意。經出租機關同意者，應於移轉事實發生之

日起一個月內會同受讓人向出租機關申請過戶承租。 

承租人死亡，與他公司合併或其他原因致人格消滅者，其繼承(受)人欲繼續租用者，應

於承租人死亡之日起六個月內或法人人格消滅後三個月內檢具證明文件向出租機關辦理

繼承(受)承租。但不可歸責於繼承(受)人或經各主管機關核准者得申請展期。 

繼承(受)人逾前兩項規定期限申請繼承(受)承租，應以月租金額按逾期天數比例計收懲

罰性違約金，但至多不得超過六個月。出租機關並得終止租約。 

租賃基地管理機關變更時，由變更後之管理機關概括承受本契約出租機關之相關權利義

務。承租人變更時，由變更後之承租人概括承受本契約原承租人之相關權利義務。 

十五、返還租賃房地: 

本契約解除、終止或租賃期間屆滿時，承租人應繳清租金及其他未清款項，並於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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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遷出戶籍及騰空房屋，回復原狀後返還租賃房地，並不得要求任何補償。但應予拆除

之設施物，其設置如未違反法令規定，且經出租機關評估保留有利環境維護或租賃房地

管理使用者，得免拆除騰空。 

承租人未於前項規定期限返還租賃房地，即為無權占用。出租機關應自租約解除、終止

或期間屆滿之次日起至返還租賃房地止，向承租人收取相當於租金額度之使用補償金，

並另計收違約金 (違約金計收標準為：按日依終止契約時之租金二倍計收)。其留置物品

未完成搬遷者，視為廢棄物，任憑出租機關處理，其處理費用由承租人負擔。 

十六、終止契約收回租賃房地： 

租賃房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機關得隨時終止契約，承租人絕無異議，且不得向出

租機關請求任何補償： 

(一)因舉辦公共、公用事業需要或依法變更使用時。 

(二)政府實施國家政策或都市計畫有收回必要時。  

(三)因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或整建維護而不能達原租賃之目的時。 

(四)因開發、利用或土地重劃或參與都市更新而有收回之必要。  

(五)承租人使用租賃房地違反法令且情節重大者。 

(六)承租人違反本契約約定，經出租機關限期改善而仍不改善者。 

(七)承租人毀損租賃房地或其他設備而不負責修護者。 

(八)租賃房屋焚燬或滅失致不堪使用者。 

(九)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或法人、團體解散時。 

(十)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明係屬依法令禁止作建築物、設置雜項工作物、其他設施使

用或不得出租者。 

(十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應收回時。 

(十二)租約有需變更事項者，承租人不配合辦理公證時。 

    (十三)依其他依法令符合終止契約之條件者。 

十七、保險: 

承租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對於出租機關所提供之建築物及附屬設備應投保地震火災保

險，保險金額不得低於簽約時建物及附屬設備之帳面價值，並須以出租機關為受益人，

其保險費由承租人全額負擔，並將保險單據或證明文件影本（需加蓋承租人印章）於承

租起一個月內送交出租機關備查。於契約期間內發生火災、地震時，出租機關之損失除

由保險公司賠償外，不足部分由承租人補足，但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發生者，

不在此限。 

十八、投標資格及附繳證件虛偽不實之處理: 

承租人不具投標資格，或訂約所附繳證件有虛偽不實時，除應負法律責任外，出租機關

並得撤銷本契約，所繳公證費、租金、履約保證金及已負擔之接(復)水、電、瓦斯、電

話、網路費及大樓管理費等費用不予退還。 

十九、禁止事項: 

(一)本租賃房地不讓售。 

(二)承租人不得以本契約之權利設定擔保或供作其他類似使用。 

二十、連帶責任: 

承租人為二人以上共同承租時，應就租約所訂事項，負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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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通訊資料變更之通知: 

承租人之住址、電話等資料有變更時，應由承租人通知出租機關記載於「變更記事」。 

二十二、管轄: 

本契約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二十三、契約修訂: 

本契約得經雙方同意後，以書面修正或補充之，並記載於變更記事。倘修正或補充之契

約內容，經出租機關認定涉及履約及雙方權利義務事項重大，有重新公證必要時，承租

人應配合辦理公證。 

二十四、契約附件: 

租賃房地標租公告及投標須知為本契約附件，屬契約內容。 

二十五、其他法令之適用與準用: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新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及「新北市市有非公用不

動產標租作業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六、公證及費用: 

本契約應經公證，公證費用由承租人負擔。證書上應載明承租人不給付租金或違約金，

或於契約關係消滅時未於期限內繳清租金或其他未清款項並騰空交還租賃房地時，出租

機關得逕付強制執行。 

二十七、其他約定事項： 

本契約一式三份，自租約起始日生效。並由承租人、出租機關與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

人)各執一份。 

 

 

 

 

 

 

 

 

 

 

 

 

 

 

 

 

 

 

 

 

承租人姓名/法人名稱及代表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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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字號/法人統一編號： 

 

出 生：    年    月    日 

 

通 訊 地 址： 

 

電       話： 

 

 

出租機關：新 北 市 政 府 財 政 局 

代 表 人：法定代理人  局長   陳榮貴 

 

 

 

 

 

 

 

 

 

 

 

 

 

 

※變更記事※（由出租機關填寫）  

項次 日期 內容 記事專用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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